
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2-1 男 勞動局 % 52.81 52.33 52.97 52.91 52.62

女 47.19 47.67 47.03 47.09 47.38

2-2 男 勞動局 % 62.9 64.1 65.9 65.6 64.8

女 50.0 52.0 51.9 51.7 51.7

2-3 15歲以上人口勞 15-24歲   男 勞動局 % 34.4 36.5 36.6 37.3 30.4

動力參與率按年 女 35.0 39.5 35.9 36.1 34.9

齡別分 25-44歲   男 95.2 94.5 96.4 95.6 95.5

女 84.9 85.8 85.8 85.3 84.9

45-64歲 男 74.8 77.3 78.6 77.8 77.0

女 55.0 56.7 56.0 54.1 53.2

65歲以上 男 10.5 10.6 11.4 9.9 9.4

女 4.5 4.1 3.2 3.1 2.8

2-4 15歲以上人口勞 未婚 男 勞動局 % 72.2 71.5 71.9 70.8 68.4

動力參與率按婚 女 67.4 69.0 67.4 66.6 67.6

姻狀況分 有偶同居 男 58.7 61.5 63.9 63.9 64.4

女 45.0 46.9 47.6 47.9 47.8

離婚喪偶及分居 男 44.6 44.4 47.9 49.8 44.5

女 23.7 26.6 24.9 25.3 22.7

2-5 勞動局 % 71.93 67.14 74.44 73.41 66.68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年辦

理 之 「 人 力 運 用 調

查」，因無縣市數據

，暫以臺灣地區資料

呈現。

2-6 勞動局 % 74.7 68.65 74.35 72.77 67.64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年辦

理 之 「 人 力 運 用 調

查」，因無縣市數據

，暫以臺灣地區資料

呈現。

子女均在6歲以下之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之「人

力資源調查統計年

報」。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之「人

力資源調查統計年

報」。

子女均在3歲以下之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

15歲以上勞動力人口性別比率 1.勞動力：年滿15歲

   可以工作之民間人

   口，包括就業者及

   失業者。

2.男性占勞動力人口

   比率 = 男性勞動力

   人口 / 全體勞動力

   人口 × 100%

3.女性占勞動力人口

   比率 = 100% - 男性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15歲以上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按性別分 勞動力參與率：勞動

力占15歲以上民間人

口之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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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2-7 總計 男 勞動局 % 96.4 95.7 96.2 96.2 96.3

女 96.3 96.2 96.1 96.4 96.3

15-24歲   男 86.1 83.9 88.6 81.2 85.9

女 85.3 86.3 83.9 86.4 86.7

25-44歲   男 96.2 95.7 95.9 96.4 95.8

女 96.1 96.3 95.8 96.2 96.2

45-64歲 男 98.2 97.4 97.5 98.3 98.2

女 97.7 98.0 98.6 98.8 98.3

65歲以上 男 100.0 99.0 99.5 98.9 99.9

女 100.0 98.7 97.9 100.0 100.0

2-9 總計 男 勞動局 % 52.83 52.18 53.05 52.84 52.64

女 47.17 47.82 46.95 47.16 47.36

農林漁牧業 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女 0.00 - - -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男 0.00 - - - -

女 0.00 - - - -

製造業 男 65.52 66.03 66.87 64.81 65.27

女 34.48 33.97 33.13 35.19 34.7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男 94.12 93.75 93.33 92.31 91.67

女 5.88 6.25 6.67 7.69 8.33

男 87.50 75.00 85.71 83.33 71.43

女 12.50 25.00 14.29 16.67 28.57

營建工程業 男 77.36 78.95 79.63 81.13 80.00

女 22.64 21.05 20.37 18.87 20.00

批發及零售業 男 50.19 50.96 52.14 52.14 51.49

女 49.81 49.04 47.86 47.86 48.51

運輸及倉儲業 男 70.58 71.15 70.37 68.63 68.00

女 29.42 28.85 29.63 31.37 32.00

男 60.25 60.00 56.63 56.98 58.14

女 39.75 40.00 43.37 43.02 41.86

住宿及餐飲業 男 56.71 52.17 58.54 57.95 53.33

女 43.29 47.83 41.46 42.05 46.67

金融及保險業 男 44.85 40.37 38.39 41.59 42.37

女 55.15 59.63 61.61 58.41 57.63

不動產業 男 58.33 60.00 62.50 61.11 61.11

女 41.67 40.00 37.50 38.89 38.89

各行業別就業者

性別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業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服

務業

15歲以上人口各

年齡層就業率按

性別分

就業人口占勞動力人

口之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之「人

力資源調查統計年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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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男 46.51 44.33 44.33 46.32 45.92

女 53.49 55.67 55.67 53.68 54.08

支援服務業 男 63.63 63.89 61.54 58.54 62.16

女 36.37 36.11 38.46 41.46 37.84

男 45.65 49.06 47.27 46.30 44.44

女 54.35 50.94 52.73 53.70 55.56

教育業 男 27.58 27.55 27.84 25.49 30.36

女 72.42 72.45 72.16 74.51 69.64

男 33.33 27.42 32.76 34.48 37.10

女 66.67 72.58 67.24 65.52 62.90

男 53.33 50.00 53.33 57.14 53.85

女 46.67 50.00 46.67 42.86 46.15

其他服務業 男 44.68 45.83 50.98 51.92 48.00

女 55.32 54.17 49.02 48.08 52.00

2-10 總計 男 勞動局 % 52.83 52.18 53.05 52.84 52.64

女 47.17 47.82 46.95 47.16 47.36

男 62.39 61.60 62.79 65.94 67.88

女 37.61 38.40 37.21 34.06 32.12

專業人員 男 52.46 51.72 52.96 52.01 51.61

女 47.54 48.28 47.04 47.99 48.39

男 49.84 47.58 46.15 44.93 45.21

女 50.16 52.42 53.85 55.07 54.79

事務支援人員 男 26.45 26.28 26.57 25.38 26.87

女 73.55 73.72 73.43 74.62 73.13

服務及銷售工作 男 53.63 53.57 54.76 54.55 53.44

人員 女 46.37 46.43 45.24 45.45 46.56

農林漁牧業工作 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0.00

人員 女 - - - - 50.00

男 82.68 83.82 84.14 83.45 85.29

女 17.32 16.18 15.86 16.55 14.71
2-13 男 勞動局 % - - - - -

女 - - - - -

2-14 總計 男 勞動局 % 52.83 52.18 53.05 52.84 52.64

女 47.17 47.82 46.95 47.16 47.36

雇主 男 75.47 74.07 76.19 76.39 80.60

女 24.53 25.93 23.81 23.61 19.40

自營作業 男 72.72 71.11 73.53 71.43 73.12

就業者各從業身

分性別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

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

技藝工作、機械設備

操作及勞力工

總管理機構就業者性別比率 企業總管理機構僱用

員工人數，不含自營

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

作者。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之「工

商及服務業普查結果

統計表」，最近1次為

105年。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

制性社會安全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各職業別就業者

性別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各行業別就業者

性別比率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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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女 27.28 28.89 26.47 28.57 26.88

政府僱用 男 45.89 45.68 44.31 35.48 45.29

女 54.11 54.32 55.69 64.52 54.71

私人僱用  男 51.16 50.61 51.26 51.03 50.70

女 48.84 49.39 48.74 48.97 49.30

無酬家屬 男 31.57 30.43 40.63 44.58 28.57

女 68.43 69.57 59.37 55.42 71.43

2-15 男 勞動局 % 73.75 72.22 74.55 73.53 76.25

女 26.25 27.78 25.45 26.47 23.75

2-27 男 勞動局 % 3.5 4.3 3.8 3.8 3.7

女 3.8 3.8 3.9 3.6 3.7

2-28 未婚 男 勞動局 % 6.3 7.2 6.7 8.0 7.2

女 6.4 6.6 7.0 6.7 6.7

有偶同居 男 1.2 2.1 1.8 1.2 1.5

女 1.3 1.3 1.0 0.9 1.1

離婚喪偶及分居 男 0.0 4.0 5.6 1.9 2.2

女 2.9 2.7 5.4 3.1 2.8

2-29 15-24歲   男 勞動局 % 13.5 16.1 11.4 18.8 14.1

女 14.6 13.7 16.1 13.6 13.3

25-44歲   男 3.9 4.3 4.1 3.6 4.2

女 3.8 3.7 4.2 3.8 3.8

45-64歲 男 1.8 2.6 2.5 1.7 1.8

女 2.1 2.0 1.4 1.2 1.7

65歲 以上 男 0.6 1.0 0.5 1.1 0.1

女 0.5 1.3 2.1  -  -

2-30 女性求職者(安置就業)需負擔家計比率 勞動局 % 0.45 0.90 0.41 0.90 0.78 指主動求職及由就業

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

之女性，於求職登記

表填寫之需扶養家之

人數。

2-31 職業訓練 男 勞動局 % 33.81 34.22 35.71 39.20

女 66.19 65.78 64.29 60.80

求職登記 男 43.28 44.07 44.24 47.67 46.12

女 56.72 55.93 55.76 52.33 53.88

輔導就業 男 43.90 44.09 46.19 48.94 48.24

女 56.10 55.91 53.81 51.06 51.76

15歲以上人口失

業率按婚姻狀況

分

15歲以上人口失

業率按年齡別分

接受市府就業服

務者性別比率

15歲以上人口失業率按性別分 失業率：失業者占勞

動力之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就業者各從業身

分性別比率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創業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性別比率 創業者指從業身分為

雇主及自營作業者。

本指標資料擷取自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月辦

理之「人力資源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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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2-40 勞動局 千人 - - - - - 1.本指標資料擷取自

   行政院主計總處每

    4年辦理1次之「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

   查」，最近1次為

   105年資料。

2.108年起行政院主

   計總處「婦女婚育

   與就業調查」與衛

   生福利部「15-64歲

   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整合，已無本項

    統計指標資料。
2-41 勞動局 千人 - - - - - 1.本指標資料擷取自

   行政院主計總處每

    4年辦理1次之「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

   查」，最近1次為

   105年資料。

2.108年起行政院主

   計總處「婦女婚育

   與就業調查」與衛

   生福利部「15-64歲

   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整合，已無本項

    統計指標資料。

2-48 家庭看護工人數 勞動局 人 35,607 36,514 40,556  42,487  42,332

2-49 家庭幫傭人數 勞動局 人 520 512 589  645  718

2-56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案件申訴件數 勞動局 件 21 32 36  22  29

2-57 勞動局 件 8 9 8  6  4

2-58 男 勞動局 % 9.52 21.87 5.56 9.09 6.90

女 90.48 78.13 94.44 90.91 93.10

其他 - - - - -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案件申訴成立件數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案件申訴人性

別比率

15至64歲已婚女性因結婚、離婚而變

更工作地點、變更職務者人數

15至64歲已婚女性因生育子女而離

職、變更職務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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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2-59 男 勞動局 % - - - - -

女 - - - - -

2-60 勞動局 件 59 68 73  93  92 含申訴案件數及勞動

局主動辦理案件數。

2-61 勞動局 件 10 17 22  18  11 依據評議結果成立之

案件數。

2-62 總計 男 勞動局 % 25.42 22.06 13.70 17.20 17.39

女 74.58 76.47 86.30 82.80 82.61

其他 - 1.47 - - -

24歲以下 男 40.00 25.00 100.00 - 20.00

女 60.00 75.00 - 100.00 80.00

其他 - - - - -

25-39歲 男 23.08 19.23 9.09 11.11 10.34

女 76.92 78.85 90.91 88.89 89.66

其他 - 1.92 - - -

40-54歲 男 20.00 36.36 16.67 25.64 20.83

女 80.00 63.64 83.33 74.36 79.17

其他 - - - - -

55-64歲 男 40.00 - 25.00 50.00 75.00

女 60.00 100.00 75.00 50.00 25.00

其他 - - - - -

65歲以上 男 - - - - 100.00

女 - - - - -

其他 - - - - -

2-63 總計 男 勞動局 % - - - - -

女 - - - - -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含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辦理件數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含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成立件數

依性別工作平等

法(含就業歧視

評議委員會)申

訴人按年齡性別

分

依據評議結果成立之

案件數。含申訴案件

數及勞動局主動辦理

案件數。

因民眾檢舉或勞委會

函轉處理案件，多屬

申訴人不明或匿名檢

舉，故僅提供具名申

訴案件申訴人之統計

資料。

依性別工作平等

法(含就業歧視

評議委員會)被

申訴人按年齡性

別分

勞動局於97年7月修改「臺

北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法

申訴書」增加公司負責人

之性別及年齡欄位，雖實

際上係公司負責人作為受

處分之代表，惟多數公司

皆會委託專人（如律師）

前來接受訪談，受委託人

多不清楚公司負責人之年

齡，且營利事業登記系統

亦無登記負責人之年齡資

料，故此統計數據自97年

至100年度改以填報受委託

人之年齡，不僅無法真實

呈現被申訴人年齡，在提

報資料上可能會有誤差，

且公司負責人或受委託人

亦非「行為人」，無法呈

現有效之性別比較意義，

故自101年起不予填列。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案件被申訴人

性別比率

勞動局於97年7月修改

「臺北市政府性別工

作平等法申訴書」增

加公司負責人之性別

及年齡欄位，雖實際

上係公司負責人作為

受處分之代表，惟多

數公司皆會委託專人

（如律師）前來接受

訪談，受委託人多不

清楚公司負責人之年

齡，且營利事業登記

系統亦無登記負責人

之年齡資料，故此統

計數據自97年至100年

度改以填報受委託人

之年齡，不僅無法真

實呈現被申訴人年齡

，在提報資料上可能

會有誤差，且公司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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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填報機關 單位 111年 110年 109年 108年 107年 指標定義 備註

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名稱

24歲以下 男  -  -  -  -  -

女  -  -  -  -  -

25-39歲 男  -  -  -  -  -

女  -  -  -  -  -

40-54歲 男  -  -  -  -  -

女  -  -  -  -  -

55-64歲 男  -  -  -  -  -

女  -  -  -  -  -

65歲以上 男  -  -  -  -  -

女  -  -  -  -  -

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3-37 男 各局處 % 0 58.28 62.49 59.56 56.96

女 0 41.72 37.51 40.44 43.04

3-38 男 各局處 % 38.40 45.58 42.92 44.79 46.43

女 61.60 54.42 57.08 55.21 53.57

四、人身安全與司法

五、健康、醫療與照顧

六、環境、能源與科技

由政府舉辦、補助或委託辦理之各式

論壇、研討會參加人次性別比率

公聽會參加人次性別比率

依性別工作平等

法(含就業歧視

評議委員會)被

申訴人按年齡性

別分

勞動局於97年7月修改「臺

北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法

申訴書」增加公司負責人

之性別及年齡欄位，雖實

際上係公司負責人作為受

處分之代表，惟多數公司

皆會委託專人（如律師）

前來接受訪談，受委託人

多不清楚公司負責人之年

齡，且營利事業登記系統

亦無登記負責人之年齡資

料，故此統計數據自97年

至100年度改以填報受委託

人之年齡，不僅無法真實

呈現被申訴人年齡，在提

報資料上可能會有誤差，

且公司負責人或受委託人

亦非「行為人」，無法呈

現有效之性別比較意義，

故自101年起不予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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